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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
8樓
承辦人：何心平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6391
傳真：02-27593365
電子信箱：pw5480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0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13310611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3學年度中小學女子壘球聯賽競賽規程1份 (34290143_1133106112_1_ATTACH1.

pdf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委託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（下稱高

中體總）辦理「113學年度中小學女子壘球聯賽」，請貴

校踴躍報名參加，參賽人員於抽籤會議及參賽期間請逕依

權責辦理公（差）假及課務排代事宜，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3年10月24日臺教授體字第1130039896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參加旨揭聯賽之學校，教育部體育署（下稱體育署）將酌

予補助該校球隊組訓費（甲級新臺幣【以下同】15萬元，

乙級10萬元），及比賽期間之交通、膳雜等參賽費用。106

學年以前未曾組隊註冊參加聯賽，113學年度新組隊報名本

聯賽學校球隊，每隊補助15萬元。

三、聯賽報名日期如下：

(一)高中組、國中甲級：自即日起至113年11月3日下午5時

止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和平高中 1131029

*NBAA1136011982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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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國中乙級、國小甲級、國小乙級：自即日起至114年2月

13日下午5時止。

四、旨揭賽事報名注意事項如下：

(一)球員資格：

１、具正當理由轉學之學生，欲報名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

學輔導辦法規範之組別（含同級別及跨級別），由參

賽學校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函報高中體總，經參賽資格

審議委員會審核通過者，始得報名參賽。

２、外國籍學生以工作簽證方式入臺者，不得報名參加。

３、凡簽約、註冊、登錄為壘球企業聯賽球員之在學學

生，不得報名參加。

４、凡經體育署核定為U18國家代表隊選手者，不受前款限

制。

５、高中組及國中組應取得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

金會線上學習平台之測驗合格證明方可報名。

(二)教練資格：

１、應取得至少中華民國壘球協會C級教練證照資格且在有

效期限內或依據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

及管理辦法第9條之1，取得特定體育團體、中華民國

體育運動總會或其他各級體育團體發給之各級教練

證。

２、持有該部或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核發之該運動種類專

任運動教練證書（新、舊制）。

３、不得同時兼任同一級別兩校教練或隨隊教師。

(三)高中組及國中組之比賽用球，原美津濃MIZUNO型號150調86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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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為170比賽球，以符國際賽事。

(四)依據中華民國壘球協會113年7月12日中壘欣字第

1130000175號函辦理，國小組新增第11條第4款第3目補

充規定內容「投手、一壘及三壘手必須配戴守備面

罩」、「打者須配戴有面罩的打擊頭盔」，以保障選手

安全。

五、旨案報名若有相關問題請逕洽高中體總承辦人楊先生，聯

絡電話為（02）2783-6363轉15。

六、檢附旨揭賽事競賽規程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、財團法人台北歐
洲學校、臺北市日僑學校、恩慈美國學校、華東臺商子女學校、東莞台商子弟學
校、上海台商子女學校、臺北私立道明外僑學校、臺北美國學校、臺北復臨美國
學校、臺北韓國學校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（臺北市實驗教育創新發展中心）（含附件）

12


